


二、套期保值业务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根据业务实际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在

套期保值业务中投入的资金（保证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交易额度不超

过 20 亿元。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计政策及考核原则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披露原则将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相关规定执行。

四、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主要为有效规避原料

价格波动对公司带来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一）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时，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

交易损失；

（二）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可能会带来相应的

资金风险；

（三）内部控制风险：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

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风险；

（四）技术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

五、风险控制措施

（一） 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

险；

（二）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

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




